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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利用水泥转窑集中焚烧处理可燃性有害废物的技术 ，建立以废物回收公 司为 

桥梁 的商业化运行管理模式。论述 了实现区域性集中治理可燃性有害废橱的经济动 因及其 

相关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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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ving analysed present situation of disposition of flammable harmful wastes in 

the city of chongqing，commercial opera~on management model in which waste recovery companies 

are suggested as the med ia to dispose wa is presented with the technique of central in cineration． 

Both econondc dynamic reasons and related conditions of this regional disposition of flammable 

harm量u1 was tes are review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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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有害废物可简单地划分为可燃性有害废物与不可燃性有害废物，这是对应于目前世界 

上有害废物两种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处置方式焚烧与安全填埋而产生的。近年来，利用水 

泥窑集中焚烧处理可燃性有害废物的技术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受到了各工业发达 

国家的普遍重视，成为一条解决区域性可燃性有害废物污染、节能降耗、资源回收的有效途 

径“】。然而要使这项技术在我国顺利实施却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它涉及到一种新的适合于国 

情的区域性集中处理可燃性有害废物的管理模式的建立，这种管理模式是否具有相应的经 

济动因，实质上就是这项技术能否生存的条件。 

· 收文 日期 1994．01．18 

目家 八五 科技攻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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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重庆市可燃性有害废物处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92年对重庆市142家大中型企业的可燃性有害废物产生量调查统计结果为5979 t／a， 

其中液体4919 t／a，固态及半固态为1060t／a．主要来源于化工、制药、石油、机械、生物制品等 

制造和使用行业。其处理处置方式及相应存在的问题如下。 

1．1 堆存法 

将可燃性有害废物(主要是固体)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堆存或填埋。由于成份复杂，一个厂 

相对量少难以有效利用。目前许多企业限于资金等原因，在堆存或填埋过程中并没有对其采 

取固化和稳定化，也没有采取严格的防流失、防水和防渗漏等安全措施·造成环境污染。 

1．2 混合法 

可燃性有害废物(主要是液体)与工业废水或生活废水混合稀释，可外排江河，也可经废 

水处理站处理 ，这是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环境质量监督来防止的。 

1．3 简易焚烧法 

可燃性废物在助燃剂(如天然气)帮助下经简易焚烧炉处理。这是 目前缓解某些可燃性 

有害废物如恶臭，急性毒性类污染的一个相对有效的办法 ，但只有几个大型企业备有简易焚 

烧炉。由于普遍存在设备简陋 ，无相应监控手段 ，焚烧效果达不到要求，常常是浓烟滚滚．造 

成二次污染，且热能不能回收。 

1．4 转移法 

废物产生企业将可燃性有害废物外售或免费提供给其他企业，对其进行综合利用，如作 

砖瓦厂的燃料或回收某种成分，制造某种防水油膏涂料等等。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接受废物的 

企业绝大多数均为乡镇、个体等小型企业，它们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环境意识淡薄，有的严 

重污染环境，危害操作工人健康。同时由于废物分散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 ，环保执法部门 

难于管理 ，总体上形成废物化整为“零”，污染转移的后果。 

2 区域性集中处理可燃性有害废物的运行管理模式 

下图即为可燃性有害废物区域性集中处理处置的运行管理模式。其中废物回收公司不 

仅承担废物交换的中介，而且也是一个可燃性有害废物综合利用的企业，它的基本产品即是 

水泥窑替代燃料。首先废物回收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行政管理隶属环保局。其次，有较先 

进的环境监控手段及技术力量，能承担可燃性有害废物收集及加工制造，满足水泥转窑焚烧 

要求的替代燃料。对于水泥厂首先要求具有使用废物替代燃料必要的技术设备，并经环保局 

审定认可，其次，要求水泥厂的地理位置方便，使运费最少。对于废物产生企业要求，①建立 

可燃性有害废物档案，建立必要的收集、分类贮存、安全存放的设备装置，并专人管理，同时 

报当地环保部门审批。②力求加强管理，依靠科学技术，从根本上减少可燃性有害废物产生 

量。③经技术经济论证，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可燃性有害废物，要转移到废物回收公司，并交付 

集中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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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可燃性有害废物处置与管理模式 

以上 3类企业均在环保部门的监督下完成可燃性有害废物的无害化处理。 

表 l 集 中处理有害废物的收支项目及去向 

3 区域性集中处理可燃性有害废物的经济动因分析 

表 1反映了参予集中处理各企业的收支项 目及收支去向，对其中几个项目分析如下： 

集中处理费：这里应该明确 

① 上交集中处理费后，不应免交，或少交排污费。集中处理费由废物回收公司收取，由 

废物回收公司与使用替代燃料的水泥厂共同享用；而排污费由环保部门收取，但不应再征收 

超标排污费； 

② 集中处理费的收费原则一方面可按污染物种类、数量和浓度，另一方面可参考污染 

物的收贮运、制造加工成本及监测等费用的消耗为依据0]． 

废物资源费 废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某些有害废物可能转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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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有价值的资源，并出现供需矛盾，这时必然产生废物资源费。当某种可燃性有害废物存 

在资源费时 ，实质上即为废物回收公司收取的集中处理费减小。当减4,N不能使废物回收公 

司与水泥厂获利时，显然废物回收公司不能将可燃性废物仅仅作为水泥替代燃料，而是在生 

产水泥替代燃料之前加工出更高利润的其它产品。为便 于简化讨论，设废物资源费为零 。 

替 代燃料费；水泥厂因使用替代燃料降低了煤耗，因此向废物回收公司交纳替代燃料 

费。由于水泥厂为一个区域的废物产生企业，解决了可燃性有害废物的处置问题 ，尽了额外 

的义务 ，因此理应按所使用替代燃料的数量收取部分集中处理费。 

国家奖励：指国家为提高全社会的环境质量，对企业提供的一种经济帮助，如低息或无 

息贷款 ，环保豁免、低税、无尝研究基金等等。国家奖励的资金来源 ，来 自各废物产生企业的 

排污费。 

z、 ；分别代表单位废物质量或单位替代燃料质量的支收金额。 

为便于运算，统一定为单位标准替代燃料质量的金额 ，如元 ／吨·其中标准替代燃料与 

标煤热值相当，下面我们即可对这种运行管理模式下各企业的经济动因展开讨论 

∑ ．>∑4---⋯．． 

上式表示参预集中处理的各企业均应满足总收^大于总支出的原则·这是商业化管理 

模式的基本动力，也是其灵魂。 

由表 l收支去向可得 ： 

r 一 3一 O 

{赴= ‘+ (1) 

L卸 =  

对于废物产生企业 ； 

+ > + (2) 

对于废物回收公司： 

+ + > 3+ X,i+ (3) 

对于水泥厂： 

C+ + > 却 + + (4) 

设 、B分别为废物回收公司与水泥厂对集中处理费的分配系数 ，则 ： 

f + = l 

A = ‘ (5) 

【B： ／ 
参照有关政策 ，设 D为税收系数 

Ix5一 (6) 
lD= 10％ 

由(3)+ (d)，代入(1)整理得 ： 

> (劬 + + )+ ( + )一 ( 6+ )一 (7) 

(7)式反应了废物回收公司与水泥厂期望集中处理费取极大值的愿望。它们期望集中 

处理 费能够承担集 中治理的综合成本及设备投资(扣除现行燃料费及国家奖励)，当(7)式 

不等号改为等号时 即为相应投资回收期的临界值。 只有不小于该临界值时，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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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煤价下对应的投资回收期，即； 

2(临界)一 (却+ 5+ + j+ )一 ( + 日+ ) (8) 

从(8)式可看出，当 升高时m (临界)可以降低 ，反之亦然，但是集中处理费受到废物 

产生企业的制约，由(2)得{ 

2<  + 一 l (9) 

(9)式反应了废物产生企业期望集中处理费取极小值，它们的最低愿望，要求集中处理 

费比自行处理费低。将(5)代入(3)得 ： 

5> (地 + ．Iris+ ‘)一 (y6+ ‰) (10) 

(10)式反应了废物回收公司期望替代燃料费取极大值，希望替代燃料费至少能承担： 

(废物回收公司的成本 + 税收 + 投资)一 (分配到的集中处理 费 + 国家相应的奖励)。将 

(5)代入(4)得 

5< + Bz：+ 日)一 ( + ) (11) 

(11)式反应了水泥厂期望替代燃料费取极小值。由于替代燃料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其标 

准替代燃料价格不能超过标煤价格。为便于讨论，我们设定二者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其线性系数为 e，则 

f 一 I1> e> 0 (12) 

由此可见替代燃料费的取值不仅要满足(11)式，而且还要满足(12)式，余下的问题即 

是如何确定 e值以及 ／̂B值，将(6)、(12)代入(10)得。 

A> 3+ 一 ‘一 (1一 D)e ]／ ： (13) 

将(12)代入(11)得 

B> [娜+ 一 一 (1一 e) ]／屯 (1 4) 

(13)、(1 4)式分别反应 了废物回收公司与水泥厂期望集中处理费更多地分配在本企业 

的愿望。比较(13)、(1 4)式，令： 

即 

(1一 D)eC一 (1一 e)c 

l 

一 西  (15) 

(15)式的意义在于替代燃料的线性系数e值反应了废物回收公司与水泥厂共同平均分 

享集中处理可燃性有害废物带来的替代燃料产品利润的愿望。由于替代燃料的销售引起的 

税收系数 D值作为了e值的修正，并且从下面我们将要推导的(16)式中可知，当e— — 

时， ／日值不受煤价的直接影响。 

若 。取临界值时，(13)、(14)式的不等号改为等号，代入(15)式得： 

A— B一 [( + ‘一 ‘)一 ( + 一 )]／ (I临界) 

因 A+ B— l，上式整理得： 

一  0堕晷 ± ± != !二 ±苎苎二 r1 B 
2(临界 )一 (幻 + ‘一 “)一 ( + 。一 8) ⋯  

从 (16)式可知 ／日值由废物回收公司与水泥厂各 自的成本、投资及国家奖匾6的相对大 

小来决定。 ／日值反应了企业之间各 自的责任与利益，谁付出的越多，谁分配得到的集中处 

理费也就越多。因此 ／日值是废物回收公司与水泥厂利润均衡的调节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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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即可对废物回收公司及水泥厂的投资效作静态分析。根据“可燃性有害废物 

作水泥窑替代燃料示范研究”的初步设计，以重庆市为例，项目总投资250万元，其中软件研 

究 20万元，废物回收公司与水泥厂固定投资分别为 150万元、80万元。上述资金由国家无息 

贷款解决。年焚烧处理标准替代燃料 5000 t，各种废物加工成标准替代燃料的平均综合成本 

奶擎于65元／t，焚烧处置各种替代燃料的平均综合成本 等于32元／t，由(15)、(16)得 值 

为 52-6％m 为 5．26％ 其它参数如下 { 

一 6： 一 300／T 元 t／T 1t 一 1面 一 兀 

一  ： ： 160／T 元 ／lbU／T ／t 一 丽 矿 兀 

式中 为固定投资保持年产量的使用年限。但当地按顶设的临界值由(8)式推算出 值 

时，则此时的 值正好代表了废物回收公司及水泥厂固定投资的回收期 ，见表 2所示。 

当集中处理 费 临界分别取 1O0、150、 

200元 ／吨时，对应的A／B权值由(16)式计算 

分别得到 3t m}2tm}513． 

以上分析尽管未考虑废物种类、煤价以 

及时间变化引起的 s、 、 、粕相应的变化 。 

但 从表 2数据可见，在较低的集中处理 费与 

煤 介下，废物回收公司与水泥厂仍然能在较 

表 2 投赍回收周期表 

100 159 209 

100 {．7 3．1 2．3 

150 3．1 2．4 1． 

200 2．{ 1．9 1．B 

注 c的单位为 元 ，t 

短时间里收回高达 230万元的投资，其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应 

该从企业各自的经济动因出发 ，运用经济的手段、法律的手段促使可燃性有害废物纳入科学 

的处理处置轨道 ，从而达到废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 。 

5 结束语 

综上分析，以废物回收公司为桥梁的运行管理模式，利用水泥窑焚烧技术实现区域性可 

燃性有害废物的集中治理 ，在现有的环保法规及现有的环保政策之下 ，已具备了较强的经济 

动因，然而必须强调提高现有环保法规的可操作性，坚决贯彻落实各项环保法规及政策是实 

现区域性可燃性有害废物集中治理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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